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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 裁 裁 决 书

穗海劳人仲案字〔2024〕6095 号

申请人：符某某，男，汉族，2000 年 5 月 5 日出生，住址：

广东省遂溪县。

第一被申请人：广州某某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广州市海

珠区新港东路 1222 号 19-20 层。

法定代表人：牛某。

第二被申请人：广州某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广州

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222 号 19-20 层。

法定代表人：马某。

两被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雷秋瑜，女，广东环球经纬

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吴某某，女，单位人事。

申请人符某某与第一被申请人广州某某传播有限公司、第

二被申请人广州某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关于赔偿金等劳动人事

争议案件，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申请人符某某和两

被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雷秋瑜、吴某某到庭参加庭审。本案

现已审理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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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

申请人于 2024 年 10 月 24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提出如下仲

裁请求：一、两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62100 元；二、两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0 月 22 日未休年休假工资 5922 元；三、两被申请人向申请

人开具离职证明；四、两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广告费等提成 600

元。

两被申请人共同辩称：一、我单位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

系基于管理制度，申请人不服从我单位管理，推脱各种正常的

工作安排，谩骂同事，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申请人的工作内容

系将编导拍摄完成的视频素材进行剪辑配音，理应服从小组管

理，但其于 2024 年 10 月开始多次表示拒绝编导的配音要求，

消极怠工。后我单位因申请人工作态度问题对其进行调组，工

作内容和薪资、考核标准未发生变更，申请人对此表示拒绝，

且在多次沟通中言辞不当。我单位因此合法解除与其劳动关系。

二、申请人月平均工资为 9378.82 元。三、申请人于 2024 年春

节已休 3 天年休假，且 2023 年已折算年假工资发放给申请人。

四、我单位已向申请人支付点赞奖及所有分红。综上，请求驳

回申请人全部仲裁请求。

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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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赔偿金问题。经查，申请人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

入职第一被申请人处任美妆剪辑，第一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10

月 22 日向申请人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该《解除劳动

合同通知书》载明“拒绝寻找配音，多次拒绝配合编导工作，

要求编导找其他组剪辑完成剪辑的工作，并谩骂编导，因此公

司沟通把你调到机动组（工作内容和待遇没有变化），你拒绝调

动，后公司又安排了拍剪的工作，拒绝配合工作。多次找原组

编导、商务、组长制造事端，再次在微信谩骂编导。已严重违

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两被申请人对此提供员工管理规章制

度、聊天记录予以证明。其中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申请人曾多次

表示“拒绝”“不想改”，以及向同事回复“眼睛呢”“你就爱讲

废话，脑子不用就 song 了”“就这，不是你说了算，脑子没 z

明白啊”；员工管理规章制度第四节“惩罚条件”规定“谩骂、

殴打同事领导，制造事端，查证确凿者”视为严重违纪。申请

人主张两被申请人提供的聊天记录并不完整，其与同事确实存

在矛盾，但其在职期间工作一直达标，故其不同意调组安排；

同时，其在工作中存在自身想法，其亦按照要求寻找配音人员。

两被申请人辩称申请人虽有找配音人员，但并非按要求执行，

且其在向申请人提出调组要求时，申请人不仅不配合，并提出

涨薪要求。另查，两被申请人提供的薪资构成表载明申请人 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9 月期间每月税前工资依次为 8195.45 元、

7630 元、9042.86 元、8000.83 元、7859.52 元、8149.0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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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82.61 元、7560 元、7875 元、7782.61 元、7500 元、7500 元；

申请人 2023 年年终奖 7000 元。庭审中，两被申请人自认二者

为关联公司，共同完成业务，申请人在第二被申请人处工作，

工作内容涉及第二被申请人。本委认为，依查明的事实可知，

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系因第一被申请人主动行使解除权而实

现，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

的解释（一）》第四十四条之规定，第一被申请人对其作出的解

除决定负有举证责任。首先，第一被申请人虽提供聊天记录和

沟通记录拟证明申请人拒绝正常工作安排及不接受调组安排，

但庭审查明的事实显示，申请人在与编导发生言语争执后，并

无始终处于消极对待的状态，第一被申请人亦确认申请人有实

施与配音工作相关的寻找行为，由此可佐证申请人并无拒绝履

行工作职责的事实，未能有效认定申请人在事实上存在拒绝配

合工作的情形。至于第一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并无按要求寻找

配音的问题，由于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同事要求申请人寻找的配

音之具体要求，亦无证据显示申请人提供的最终配音材料之效

果，故未能有效证实申请人提供的材料确实与同事所要求的内

容及质量相去甚远。因此，在缺乏参照标准的情况下，不足以

认定申请人履职的工作成果及效果未达标准。其次，第一被申

请人提供聊天记录等证据拟证明申请人存在谩骂同事的行为。

诚然，以上证据反映申请人在与同事沟通的过程中，言语表达

确实存在不恰当及不适当的情况，但行为的欠妥不必然等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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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严重程度。任何不妥当的行为均存在不合理性。同样，缺乏

恰当的表达方式所作出的言论自然难以被接受，不文明用语固

然不应被认同，但社会的包容性体现在对尚未得到严重程度的

瑕疵行为给予改正的机会。申请人在与同事的沟通过程中使用

不文明表达方式的行为，本委给予否定性评价且予以谴责，但

当中所涉及的内容并无对他人的尊严及名誉造成严重的侵犯。

惩罚力度应与过错程度相匹配。劳动关系解除权属于最为严厉

的惩罚措施，如若对劳动者存在的一般过失行为施以最严厉的

解除手段，明显有违过错与责任相适应的原则。因此，本委认

为申请人的过错行为尚未达到严重违反规章制度或公序良俗的

程度。最后，本案查明的证据可证明申请人与同事发生口角，

但如前所述，申请人与同事沟通过程中所用言词虽不十分恰当，

但也尚未达到矛盾激化不可开交的程度。第一被申请人基于申

请人与同事的关系而调整申请人所在组别，此系出于避免矛盾

升级，减少工作摩擦，开展有序工作的目的，属于正常行使用

工管理权的正当且善意行为。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虽具有劳

动关系，接受合理的用工安排系其应履行的服从管理义务之体

现，但行为人违反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具有多样性，并非全部

的违规违纪行为均指向最严重的后果。申请人拒绝接受第一被

申请人调整组别，该行为虽具有不受好意、不知体谅的嫌疑，

但该行为本身所缺乏的理解和包容特性，不能当然认定为严重

违反规章制度。事实上，劳动者的行为系否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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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以规章制度规定为限。申请人拒不接受调组的行为虽与第一

被申请人的用工管理权相悖，但现有证据并未能体现该行为属

于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情形，加之该行为虽有瑕疵，然并无充

分证据证明已达到严重损害第一被申请人管理权利及扰乱办公

经营秩序的程度。因此，申请人拒绝调组的行为尚未达到严重

违反规章制度的规定，第一被申请人据以解除与申请人劳动关

系的行为，并不满足合法解除劳动关系的法定条件。遂本委认

为第一被申请人该解除行为依据不足，应属违法。另因两被申

请人为关联企业，且申请人在与第一被申请人建立劳动关系期

间，实际在第二被申请人处工作，工作内容亦涉及第二被申请

人，故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存在混同用工的行为具有高度可能

性。是故，两被申请人应对申请人在职期间所产生的相关权利

义务承担共同责任。经核算，申请人离职前一年月平均工资为

8052.33 元[（8195.45 元+7630 元 +9042.86 元 +8000.83 元

+7859.52 元+8149.05 元+7782.61 元+7560 元+7875 元+7782.61

元+7500 元+7500 元+7000 元÷12 个月×3 个月）÷12 个月]。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

十七条之规定，两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

偿金 48313.98 元（8052.33 元×3 个月×2 倍）。

二、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问题。申请人主张其于 2023 年仅

休 3 天带薪年休假，已领取当年度剩余 2 天未休年休假工资

1333.33 元。两被申请人确认申请人 2023 年休假情况，但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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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因疫情封控原因，已安排申请人休假，且无扣除工资；

2024 年春节放假期间则统一安排员工休假。申请人确认 2022

年休假事实，但主张并无明确休假性质为年休假，仅系说明居

家办公；2024 年春节假期确实休假，且休假期间无扣除工资，

但其不清楚休假性质。本委认为，申请人于 2022 年和 2024 年

自认存在休假事实，且休假期间并无被扣除工资，其虽主张不

清楚休假性质，但带薪年休假属于用人单位根据生产经营情况

统筹安排的赋予劳动者的休假权利，故在申请人已实际休假且

休假期间劳动报酬并无被扣减的情况下，申请人的休假权利并

无被剥夺，其休假权益已得到满足。因此，根据公平合理原则，

本委认为两被申请人不存在需额外支付申请人 2022 年和 2024

年未休年休假工资的义务。经核算，申请人 2023 年未休年休假

工资为 1480.89 元（8052.33 元÷21.75 天×2 天×200%）。综

上，两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3 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

147.56 元（1480.89 元-1333.33 元）。

三、关于离职证明问题。本委认为，由于申请人与第一被

申请人签订劳动合同，故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及契约精神，本委

认定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因此，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之规定，第一被申请人应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

内容向申请人出具离职证明。

四、关于提成问题。申请人主张其在职期间制作广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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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素”，两被申请人应向其支付该广告提成。两被申请人对此表

示需核实。本委认为，申请人作为主张权利的当事人，对自身

主张的事实负有首要的举证责任。本案中，申请人并无提供任

何证据对其主张的广告项目完成事实予以证明，且未举证证明

双方对此项目存在发放提成的约定，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其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

的不利后果。因此，本委认为申请人该项仲裁请求依据不足，

对此不予支持。

裁决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五十

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一）》第四十四条之规定，本委裁决如下：

一、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两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

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48313.98 元；

二、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两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

申请人 2023 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 147.56 元；

三、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第一被申请人应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内容向

申请人出具离职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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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可

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

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另一方当事人可

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仲 裁 员 郑泽民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佘育霖


